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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一）《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延续实施城镇土地使用税
税额标准的通知》（粤财规〔2022〕5号）

（二）《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的通
知》（粤财规〔2017〕4号）

（三）《河源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河源市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的通知》（河
府〔2017〕74号）



河源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税务局
关于延续实施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的通知

各县（区）财政局、江东新区发展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各县区税务
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河源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河源市城镇土地使用税
税额标准的通知》（河府〔2017〕74号）规定的税额标准，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7年12月31日。

正文



政策解读



 一、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有哪些？

        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为城镇
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
    前款所称单位，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外
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军
队以及其他单位；所称个人，包括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个人。



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计税依据是什么？

    
    城镇土地使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依照规定税
额计算征收。
    前款土地占用面积的组织测量工作，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
据实际情况确定。
    



三、为何延续实施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

        2017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河源市人民政府印发《河源市人民政府关于
调整河源市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的通知》（河府〔2017〕74号），决定在省人
民政府规定的幅度内适当降低我市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从2018年1月1日执行
，有效期5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减税降费的决策部署，稳定市场主体预期，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延续实施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
标准的通知》（粤财规〔2022〕5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将《河源市人民政府关
于调整河源市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的通知》（河府〔2017〕74号）规定的税额
标准，实施期限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



四、延续实施的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是什么？

        明确对河府〔2017〕74号文中规定的税额标准，实施期限延长至2027年
12月31日，详见表格。



　河源市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
区域 土地等级 年税额（元/平方米） 其中工业用地年税额（元/平方米）

源城区
一级 8 4
二级 6 3

高新区
一级 8 4
二级 6 3

江东新区
一级 8 4
三级 4 2
五级 1 0.6

紫金县

二级 6 3
三级 4 2
四级 2 1
五级 1 0.6

和平县

二级 6 3
三级 4 2
四级 2 1
五级 1 0.6

连平县

二级 6 3
三级 4 2
四级 2 1
五级 1 0.6

龙川县

二级 6 3
三级 4 2
四级 2 1
五级 1 0.6

东源县

二级 6 3
三级 4 2
四级 2 1
五级 1 0.6



五、延续实施的目标任务是什么？

        延续实施我市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主要目标是贯
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稳经济大盘、为企业纾困减负的决策
部署，以实际行动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措施。继续保持较低的
税额标准，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促进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



谢谢观看！


